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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多处引证了我国宪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决议、文稿或讲话,而作者对毛泽东在 1954年宪法前后的言论

的细致研究堪称本书一大亮点。有关作者对这些史料的处理方法,见下文。

新中国宪法变迁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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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一书是我国著名宪法学家许崇德教授在晚近出版的一部呕心之作(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一版, 2005 年第二版)。众所周知, 许崇德教授曾亲自参与新中国多部宪法的起草或修改工作及其讨论过程,如今把

积蓄已久的私人珍藏史料整理公诸于众,并加诸了作者本人作为老一代宪法学家的那种成熟而又富有学理的洞见,乃成

此晚成之大作。全书篇幅近 70万字, 其分量厚重,叙说有致,详实的宪法史料与精辟的理论见解有机地融于一炉,字里

行间流溢着作者求真务实的治学风范和科学严谨的学术品格。其之问世, 为学界深入我国宪法史学的研究奉献了一个

不可多得的文本,令人一读为快, 一评为快。笔者即在这种冲动的驱使下踌躇再三, 遂形诸本篇之陋文,冒昧加以汗漫之

评鉴,以与方家交流。

一、历史的回响及其理论上的余韵

本书是一部侧重于#写实∃的著作。作者在#前言∃中就点明了撰写该书的初衷: 使当下的人们得以了解我国今日宪

法之所由来,洞悉史情。在中国宪法史的语境中, 这番坦言着实令人感佩, 甚至也含有一份抚昔的悲怆之回响, 因为作者

本人作为新中国政治历程的见证人,就曾历经了浩劫时代宪法被无视的曲折历史。

历史的重要性几乎无须多言,对于宪法同样如此。尼采说: # 没有自身历史的东西才能被定义。∃ [1] (P�30)然而, 没有东

西能跳出其自身的历史,正如没有人能跳出自己的皮肤。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不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人也不会

认真对待未来。日本的杉原泰雄教授曾经指出: # 从近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今天, 宪法的历史充满了人类在各个

历史阶段中为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我们学习宪法就是为了学到这些聪明才智, 为了避免失败而

未雨绸缪。而只限于直接经验在狭隘的自我中思考的宪法和宪法政治都只能给国民带来更多失败的危险。∃ [2] ( P�7)中国

20 世纪的一个重大主题即是在风起云涌、灾变迭起的历程之中寻求自身的发展之路, 历史上众多的宪法文本就寄予了

国人为# 摆脱生活上的痛苦而显示出来的聪明才智∃ ,当然其中亦伴随着历代仁人志士在建设宪政中国中的焦虑与迷惘。
而本书恰恰正是基于翔实可信的史料,向我们展现了我国历部宪法文本之演变过程,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宪法史。

本书的资讯意义还可以从更一般的意义上得到确证。� 由于宪法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本、文稿或

决议,而历史上的行为或事件又具有天然的一过性和不可逆转性, 我们究竟能多大程度复现历史上的# 真本∃ , 就成为宪
法史学研究当中的关键一环。事实上人们也只能在发现前辈遗留下来的叙说的基础上展开宪法史学研究,这就需要希

尔斯在!论传统∀一书中所说的那样,要# 找回过去的著作, 以便分析和研究之, 并且系统地认识人类的历史行为; 同时还
必须找回过去的器物,解释在人类过去的行为链中人们生产它们的意图,以及对它们的使用∃ [3] ( P�161)。众所周知,北方蛮

族人的入侵曾经长时间中断了#作为简单商品经济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的罗马法传统, 但是若没有那部包含!查士丁尼

学说汇纂∀的残存手稿于 1135 年在意大利北部被发现, 那么注释法学派复兴罗马法的创举也只能是流于# 巧妇难为无米
之炊∃的结局。如果说# 在任何情况下,对手稿的考证研究、确立%真本& ,以及对它们进行的注释成了并且一直是人文学

者的最高职责∃ [3] (P�162) ,那么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忠于史料原貌的再现,以及作者对其饶有兴味的深入研究, 均可视为一

个知识分子应尽的职责。

本书在厚重的史实资讯中,还同时传递出了规范理论上的余韵。对此,作者同样在# 前言∃中就对贯穿全书的理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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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有过明确的表露。在那里,作者以他一贯明快的表述方式指出: #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 宪法是依法治国、建设

法治国家的基础∃ , 这正是贯穿全书的理论基调。在本书的总结部分论及# 充分保障宪法的实施∃之时, 作者还重申#宪法
是依法治国的基础和依据∃的理论立场[ 4] (P�882)。即使在中国的语境下, 重申宪法的根本性和最高性也不会成为赘言的老

生常谈,对于本书, 这种重申也是如此,其内中融入了作者对新中国宪法史的切身体验,而这一理论基调也正是作者基于

宪法史料的真切体认。不必多言,宪法规范的最高性不可能横空出世, 它必须通过具有实效性的制度来实现, 本书的新

意就在于从我国宪法史的#实然∃的角度来展现#宪法规范的最高性∃这一规范命题的自身命运, 使今人从厚重曲折的历

史叙事之中获取深度的启迪。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概览# 中国历史上不同政治势力的不同宪法∃的精短篇幅之中,以宽宏的立论背景点明了
一个关键词,即# 宪法问题∃ [4] (P�7- 8)。#宪法问题∃之说与本书中的前述理论准绳在内在中取得了一致, 显示了作者作为

一位持重的宪法学家的思想活力,在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贯穿全书的核心问题意识所在。这乃是因为,从世界近现代立

宪主义的路数来看,宪法的出现正是解决特定# 宪法问题∃的产物,不解决宪法问题的宪法几乎不算是宪法。

更有进者,在此所言的# 宪法问题在中国提出∃于我国当下亦不无警醒意味。质言之, 宪法就像瘸腿的雅各, 我们应

当冷静地认识到他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企图使所有的社会问题通过宪法一举根本解决,这对于宪法来说乃是不能承

受之重,宪法注定只能解决特定的# 宪法问题∃。如所周知, 从早期改良派的变革主张到梁启超等人对宪政中国的立论言

说,中国历代仁人志士大都怀有一种# 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冲动,他们对西方立宪政治的向往始终与那种富

国强兵的现实构想交杂在一起[5] ( P�19) , 规范意义上的立宪主义在我国近代这片盐碱地上始终没有开花结果。我国的立宪

主义价值取向在其发轫之初就试图使宪法去解决为它自身所不能解决的某些问题, 为此在重荷之下反而扭曲了规范立

宪主义的价值取向。时至今日,发端于 20 世纪初的中国宪政主义诉求尚未完成立宪主义的近代课题, 这是毋庸讳言

的[6] ( P�25)。从本书的核心问题意识观之, 我国当下正在进行的法制建设诚然应是一个逐步返回规范立宪主义# 正途∃的跋
涉进程。

二、方法的二元之维

本书在方法论上的特色,主要集中体现在作者对大量宪法史料的叙述和评论之中, 从这一点来看, 本书首先体现的

是一种实证性的历史方法。

这样的例子在全书中实在不胜枚举。本书的一大亮点即是非常注重对经典文献、文稿的再现和考究。比如,本书曾

先后 3次提到毛泽东在 1954年宪法制定过程中的讲话或批语。在介绍 1954年宪法草案初稿的形成过程中,作者详实地

摘录了毛泽东在 1954 年3 月 18、19日讨论修改稿上的部分批语,并对其专门进行简洁的解读和评析[4] ( P�178- 183)。在接下

来的篇幅中,作者用不少的笔墨讲述了毛泽东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全体会议上的插话[ 4] (P�187- 195) ,还提到了毛泽东在

1954年 6 月 14日就宪法草案所做的重要讲话[4] ( P�232- 233)。在考察 1954 年宪法实施境况的时候, 作者又一次提到了 1958

年8 月毛泽东在北戴河议会上的讲话, 并将其与 1954 年 6月 14 日毛泽东的讲话进行对比[ 4] (P�419- 420) , 客观地向读者陈述

了当时国家最高领导人宪法观念的变迁以及对新中国宪法史的影响。由于注重客观地展现史实, 这一写作基调便为当

下的读者以及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反刍留下了余地,这种刻意的匠心与本书的资讯意义正好相映成趣。书中所贯彻的这

种实证的叙事风格使其所呈现的史实突出了其客观性的意义, 而作者的所论之处亦有理有据、自恰得体, 即使梳理毛泽

东宪法观念的变迁,并直陈其对我国宪法史所带来的某种灾难性的影响, � 也显示了作者求真务实、勇于探索的学术精

神。

本书所一以贯之的这种实证性的叙事和研究方法, 在方法论上具有自然的正当性。治史者重视客观事实本来就是

我国史家的传统精神,但应该承认, 法学不得不涉及价值问题的纠缠, 尤其是法教义学更是无法绕开这种宿命[ 7] (P�105)。

但如何将规范问题的阐述转换为事实问题的表述,一直是有志于追求科学性的法学的使命。战后日本宪法学界所形成

的# 二元多支∃的宪法学体系中的宪法史学的理论构想,就反映了这种精神[6] ( P�17- 19, 37- 41)。这种学说体系当然是根植于新

康德学派的方法二元论的,据其内容, 宪法史学包含于理论宪法学之中, 理论宪法学则侧重于揭示# 事实∃或# 存在∃的命

题,从而与实用宪法学所侧重的# 价值∃或# 当为∃命题相对分离。这样一来, 作为理论宪法学一个分支的宪法史学即可坦
然地致力于所谓#作为科学的宪法学∃所追求的科学性或客观性。由于相对剔除了各种斑驳繁杂的价值判断, 这看似放

弃了一块可以#自由驰骋∃的沙场,实则在方法二元论的城堡中稳住了坚实的阵脚,而不必再游弋于主观性的疆域。

许崇德教授在本书中所倾力展现的这种实证性的历史方法, 自然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科学观中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但

这恰好也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法学流派所肯认的实证性的研究方法形成了共鸣, 这正是本书不可忽视的方法基础。这

种实证的写作方法贯彻全书,使其具有很强的可信性和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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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对 20世纪 70年代左右毛泽东政治体制思想的简析和对 1975年宪法序言的简析都是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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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方法二元论所可能揭示的那样,在法学中企图彻底回避价值判断的问题始终只能是科学主义的一种幻

想,在宪法学中更是如此。本书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方法特色,就是注重对宪法规范的分析研究, 沿着宪法规范形成的

脉络去叙说新中国的宪法史。这一特色,也使我们深入地总结和省思新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各种规范之形成背景、立法原

意以及在创制和运行之中的经验教训成为一种可能。从笔者的角度而言, 我们甚至可以从中解读出# 规范宪法学∃的某
种内在质素,或者说它恰好印证了规范宪法学的有效性。

书中曾经多处直接把宪法规范作为叙述和研究的焦点。比如, 对于 1975 年宪法总纲第 12 条所规定的# 无产阶级必
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 ,作者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并坦率地斥

其为# 空穴来风, 无的放矢∃ [ 4] (P�472)。对于该部宪法总纲部分的其他充斥着大量政治性辞令或口号的条文表述, 诸如第 10

条中的# 抓革命, 促生产,促工作, 促战备∃、第 11条中的# 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第 14 条中的# 一切卖国贼∃和第 15 条中的

# 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和侵略∃等等, 作者均立足于宪法条文表述所应有的规范性要求,于行文中或
对其投以冷静的否定的眼光或批评其#或者不是法律用语,或者含义不清∃ [4] ( P�476)。对于该部宪法文本之中与# 国家元首

职权的调配与归属∃相关的条文表述, 作者更是将其与 1954 年宪法中的相应条文展开比较研究, 致力于规范体系去挖掘

我国当时该项重大制度变迁所潜藏的内在玄机。值得注意的是, 作者于此研究过程中依然是#就事论事∃地称其为#因人

设事∃、# 因人制宪∃, 同时作者对于本书中已然形成的几点看法依然向读者保持着可贵的开放态度[ 4] (P�483- 487)。纵观全

书,本书对我国迄今 4 部宪法文本的内容的讲述其实都是以其文本的规范内容的讲解为中心的, 我们从中已经可以领受

规范宪法学所主张的#围绕规范形成思想∃的真知灼见。
当然,方法的二元之间, 本来也就具有一定的紧张关系, 但应该承认,在本书之中, 这方面却处理得十分老到。如在

回顾# 建国前的宪法概况∃的过程中,作者点明了# 宪法问题∃之后 ,随即就对我国建国前的几部具有标志性的宪法文本逐
一述评。其中,对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宪法性政治文件 � � � !钦定宪法大纲∀ ,作者一方面指出它# 在中国已经保留了几

千年的封建专制肌体上破天荒地捅开了一个小小的缺口∃ [4] ( P�8) ,另一方面又对其文本内容进行全面审视, 对大纲所体现

的进步性的叙述和评论亦是围绕其文本内容来展开的[ 4] (P�9- 10) , 然后总结性地指出: # !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 距离君主
立宪政体的实行还有非常遥远的路程∃ [4] (P�10)。对于其他宪法文本诸如!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

# 五五宪章∃、!中华民国宪法∀和人民根据地时期出台的宪法性文件 ,写作的笔法亦复如此。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
在此并没有纠结于阶级分析的笔法, � 叙述和评论始终都没有脱离相关史料的历史语境。

三、又一种的追溯

笔者读罢全书的一个感慨是:叙事性的历史方法,毕竟只是追溯特定对象之源流的技艺之一, 而追溯的其他可能的

路径同样存在。

本书曾数次述及毛泽东对我国宪法史所产生的正面或负面的影响, 并且对我国 1975 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的总纲第 1

条均有过极为中肯的研究和评价。如果沿着规范形成的脉络继续追溯上去, 我们其实也可触及到毛泽东在建国前所著

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这篇经典文献中的思想。

毛泽东曾以其独特的、极富魅力的文风写道:

#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 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 都

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 或曰人民民主独裁, 总之是一样, 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只让人民有发言

权[ 8] (P�1475)。

毛泽东此话的时代背景正值#一个阶级打遍天下无敌手∃的关键历史时刻。根据毛泽东的语式, # 人民民主专政∃、
# 人民民主独裁∃和# 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 只让人民有发言权∃三者之间具有相互可置换性, 它们在概念上乃是等价命

题。毛泽东在当时所理解的人民民主专政的质素之一即人民(可以任意地)对反动派实行独裁。其中, # 人民∃和# 反动
派∃都是特定时代政治角力中所惯常使用的语汇,但这些概念究竟何所指,在法理上其实不可确定。简言之, # 人民民主

独裁∃之说具有典型的政治决断意义上的色彩 ,然而又不是施密特的政治学宪法学中所说的# 一次性的决断∃ , 也就是说
它可以完全脱离规范主义的约束,脱离法律技术的运作。更有甚者,毛泽东在这则文献中直言不讳地把其中的立场阐发

为一种# 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式的报应正义。∋ 以今日眼光来看, 毛泽东在此所阐发的立场, 对新中国宪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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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原话如下: # 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
而已,岂有他哉!∃!毛泽东选集∀ (第 4卷) ,第 1478页。另外,有关我国 1954年宪法中所体现的报应正义,可参见林来梵:!五四宪法的# 天
衣∃之# 缝∃∀ ,!法学研究∀2004年第 6期,第 13页。

许崇德教授在其他地方就曾提出过我国宪法学的几种研究方法。其中,作者主张以# 本质分析∃的方法代替传统理论中的# 阶级
分析∃的方法,从而相对降低传统# 阶级分析∃方法的位阶序列。本书中的实证的方法相当于作者所言的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首要方
法,即# 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参见许崇德主编、胡锦光副主编:!宪法∀ ( 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第 3页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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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创制和运行,乃至对新中国立宪主义的历史,均带来了如下两个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导致宪法本身的非安定性。这典型地体现在毛泽东所直接影响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 � � 1954 年宪法之上。
这部宪法的指导思想是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整个规范体系具有浓重的政治性(或工具性)和不稳定性。毛泽东本人在宪

法起草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也坦言,这# 是过渡时期的宪法,大概可以管 15 年左右∃ [ 4] (P�433)。这表明 1954 年宪法是一部

自我毁灭的宪法, # 宪法至上∃的观念与它并不能相容。� 在公民权利规范中,第 97 条虽然确认公民享有# 控告权∃和# 取

得国家赔偿的权利∃ , 但该条并没有设置相应的程序启动机制, 制宪者在此似乎断然排除了国家侵犯公民权利的实际可
能性。以一种# 大历史∃ (黄仁宇 语)的视角观之,我国 1954 年宪法是与以往宪法文本彻底断绝的产物,可是新中国立宪

史表明, 我们在断然推倒重来之后并没有生成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宪法。1975 年宪法和 1978 年宪法都是当时极

# 左∃政治路线的产物,其所成就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较之 1954 年宪法有过之而无不及。毋庸讳言,现行宪法规范体系

中的政治性和不稳定性在平均每 5年一次的修宪过程中只是得到了部分缓解, 如何淡化现行宪法中政治性宣言和意识

形态的色素,不能不说是我国当下法制建设的要务所在。康德说过, #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以实现推翻个人专制以及

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 而新的偏见也正如旧的一样, 将会成为驾驭缺少思想的

广大群众的圈套∃ [ 9] (P�24)。诚哉斯言!

其二是型构了权利主体的不确定性和限定性。我国迄今 4 部宪法都只列举了社会主流群体的宪法权利, 对于边缘

群体(# 走狗∃、# 反动派∃和刑事犯罪嫌疑人,等等)的宪法权利则未置一词。我国宪法文本中权利规范的享有主体是社会

学、政治学意义上的人, 而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革命斗争岁月中# 分清敌友, 划清界限∃的思维方式在其中仍然依稀可
辨。若从规范法学的视角来看,宪法权利的享有主体应当具有立场的可互换性,而不具有封闭性和排他性。在世界立宪

史上,立场可互换性的# 人∃之所享有的具有普适性的权利可见于法国人权宣言, 阿克顿勋爵就曾盛赞其# 比图书馆里的
所有藏书更有分量,比拿破仑的所有军队更为强大∃。而主体范围具有开放性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最早可追溯至 1215 年

!自由大宪章∀第 29条, 众所周知,美国宪法第6 条修正案中就再次表达了其中的精神, 其第 14条修正案第 1 款规定: # 不
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给予任何人以平等法律保护。∃有学者统计, !大宪章∀如此重要以
至于被后来的政权确认并重新发布不少于 38 次之多[10] (P�21- 22) , 而这个过程也正是权利主体的范围不断扩大的过

程[11] ( P�27- 29)。

所幸的是,宪法可能在历史上暂时颠踬, 然而不会在历史中彻底磨灭。就在许教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出版

之后的第二年,我国完成了第四次修宪, 现行宪法第 33 条中增设了第 4 款, 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从而在通往人
之宪法权利的普适性之路上迈出了坚定的一步。这可能意味着新中国宪法史已经被掀开了新的一页, 虽然我们无法由

此断定此后我国的立宪主义是否将步入坦途, 但毕竟可以说已有望走向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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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中对 1954年宪法的宗旨的概括与毛泽东此时的宪法观念

几乎如出一辙。他说: # 宪法草案把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做过的许多事情都写上了, 把现在已经开始做、以后应当做
又能够做的事情也写上了。∃据此也可以认为,我国 1954年宪法乃是一部充满了自豪感和使命感的政策性宣言,其自豪感是在对历史的

回顾中流露的,其使命感是在对未来的规划中迸发的。如此宪法观念诚然与立宪主义的规范使命南辕北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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